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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第 1289(2000)号决议 

2000年 2月 7日安全理事会第 4099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 1998 年 6 月 5 日第 1171(1998)号 1998 年 7 月 13 日第 1181(1998)

号 1999年 3月 11日第 1231(1999)号 1999年 8月 20日第 1260(1999)号 1999

年 9 月 17 日第 1265(1999)号 1999 年 10 月 22 日第 1270(1999)号决议和其他有

关决议以及 1999年 5月 15日的主席声明(S/PRST/1999/13), 

 申明所有国家承诺尊重塞拉利昂的主权 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回顾 1994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中的有关

原则, 

 欢迎并鼓励联合国在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作出努力,使维持和平人员注意预防和

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  

 注意到 2000 年 1 月 17 日塞拉利昂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S/2000/31), 

 审议了秘书长 1999 年 9 月 23 日 (S/1999/1003) 1999 年 12 月 6 日

(S/1999/1223)和 2000年 1月 11日(S/2000/13)的报告以及 1999年 12 月 23 日秘书

长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999/1285), 

 确定塞拉利昂局势继续对该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1. 注意到第 1270(1999)号决议所设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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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将告完成; 

 2. 欢迎塞拉利昂政府 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党领导人 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军事观察组(西非观察组)和联塞特派团为执行 1999 年 7 月 7 日在洛美签署的

和平协定 (S/1999/777)所作的努力; 

 3. 再次呼吁当事各方履行 和平协定 规定的所有义务,促进塞拉利昂恢复

和平 稳定 民族和解与发展,并强调塞拉利昂人民和领导人要对和平进程的成功

负最终责任; 

 4.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和平进程迄今仍受损于对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参与有限而零星,释放被劫持者和儿童兵的工作缺乏进展,

劫持人质和袭击人道主义人员的事件持续发生,并深信根据下文第 9 至 12 段规定

扩大联塞特派团将创造条件,使当事各方可以作出努力,确保全面执行 和平协

定 的条款; 

 5. 还关切地注意到塞拉利昂平民的人权继续受到侵犯 并强调 和平协

定 给予的大赦不适用于该协定签署之日以后发生的此种侵犯行为  

 6. 吁请当事各方和所有其他有关方面采取步骤,确保在全国各地充分执行解

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特别促请革命联合阵线(联阵) 民防部队 前塞拉

利昂武装部队/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武革委)及所有其他武装集团充分参加该方案

并与所有负责执行方案的人合作; 

 7. 注意到 1999 年 12 月 23 日秘书长的信中报告,尼日利亚 几内亚和加纳

政府决定从塞拉利昂撤出其余留的西非观察组特遣队; 

 8. 对西非观察组在塞拉利昂为恢复民主,维持和平 安全与稳定方面作出不

可或缺的贡献表示感谢,高度赞扬这些部队及部队派遣国政府的勇气和牺牲,并鼓

励所有国家进一步协助部队派遣国支付它们为在塞拉利昂部署西非观察组而承担

的费用; 

 9. 决定将联塞特派团的军事部分扩大到至多 11 10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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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署的 260 名军事观察员,但须根据实地情况及和平进程,特别是解除武装 复

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所获进展定期审查,并注意到秘书长 2000 年 1 月 11 日的报告第

33段; 

 10. 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采取行动,还决定修改联塞特派团的任务规定,

以包括下列额外工作,由联塞特派团在部署地区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照实地情况

加以执行: 

 (a) 向特别是在弗里敦的关键地点和政府大楼 重要的十字路口和包括隆吉

机场在内的主要机场提供安全; 

 (b) 为人员 货物和人道主义援助沿具体指定的干道自由流动提供便利; 

 (c) 在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所有地点和场地内提供安全; 

 (d) 在共同部署地区协调和协助塞拉利昂执法当局行使职能; 

 (e) 看守从前战斗人员收缴的武器 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随后并协助其处置

或销毁; 

授权联塞特派团采取必要行动完成以上规定的额外任务,申明联塞特派团在执行任

务时可采取必要行动确保其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并且考虑到塞拉利昂政府的责

任,在部署地区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面临人身暴力的急迫威胁的平民提供保护; 

 11. 还决定从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将经修改的联塞特派团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 

 12. 授权按秘书长 2000 年 1 月 11 日报告中的建议,增加联塞特派团的民事

民警 行政和技术人员; 

 13. 欢迎秘书长在 2000 年 1 月 11 日的报告中表示打算在联塞特派团设立一

个地雷行动处,负责对联塞特派团人员进行防雷培训,并协调在塞拉利昂开展业务

的各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的排雷活动; 

 14. 强调从西非观察组顺利过渡到联塞特派团对成功执行 和平协定 和塞

拉利昂的稳定至关重要,为此促请有关各方协调部队调动和撤离的时间安排; 

 15. 重申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安全 保障和行动自由极为重要,注意到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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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利昂政府和联阵在 和平协定 中同意对此提供保证,并要求塞拉利昂各方充分

尊重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地位; 

 16. 重申请塞拉利昂政府在本决议通过后 30 天内与秘书长缔结一份部队地

位协定,并回顾在这一协定缔结之前,应暂时适用 1990 年 10 月 9 日的部队地位示

范协定(A/45/594); 

 17. 又重申仍有必要在塞拉利昂促进和平与民族和解,促进问责制和尊重人权,

并促请塞拉利昂政府 各专门机构 其他多边组织 民间社会和各会员国加紧努

力,按照 和平协定 的规定,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和巩固和平委

员会,作为充分运作的有效机构; 

 18. 强调塞拉利昂政府按照 和平协定 第七条第 6 款的规定对黄金 钻石

和其他资源的开采实行全面控制,以造福该国人民,极为重要,为此呼吁使战略资源

管理 国家重建和发展委员会早日有效运作  

 19. 欢迎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为筹措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经费

而设立的多边捐助信托基金已经提供的捐款,并促请尚未捐款的所有国家 各国际

组织和其他组织向该基金慷慨捐款,使该进程有足够的经费,使 和平协定 的各

项规定能够充分执行; 

 20. 强调塞拉利昂政府对在该国提供足够的安全部队负最终责任,为此呼吁它

采取紧急步骤,组建专业和负责任的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并强调国际社会为此目

的提供慷慨支持和援助的重要性; 

 21. 重申仍然迫切需要为塞拉利昂人民提供大量援助,并需要持续慷慨援助塞

拉利昂建设和平 重建 经济与社会恢复和发展的更长期任务,并促请所有国家

国际组织和其他组织优先提供此种援助; 

 22. 请秘书长继续每 45 天向安理会提出报告,除其他外,对实地安全条件进行

评估,以便按秘书长 2000年 1月 11日报告所述,不断审查联塞特派团的部队人数和

所执行的任务; 

 23.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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